
     金錢村何東學校 2018/2019 通告(八十九) 
北區小學校際田徑運動會 

敬啟者 :  

    貴子弟      班        獲選為本校田徑隊       組隊員，將代表學校        

參加本年度北區小學校際田徑運動會，其參賽項目如下： 

 

 項目 

徑項  

田項  

接力  

活動詳情如下： 

 

 
 

比賽日期： 12月6日(星期四) 12月7日(星期五) 

比賽地點： 北區運動場 

集合時地： 上午8:25於北區運動場集合 

解散時地： 大約下午3:45於北區運動場解散 

負責老師： 吳嘉俊老師 及 吳宇倫老師 

帶隊老師： 吳嘉俊老師 及 吳宇倫老師 

服    裝： 整齊夏季運動校服 

備    註： 1. 運動員只須在本表格上方有的日期出席運動會，其他時間留校上課。 

2. 運動員將於運動場午膳，校方會安排午膳送往比賽場地。 

3. 當天實際解散時間或會因比賽順延或提早，如需要個別電話通知，   

請於下列回條告之。 

 

請填妥回條並於 12 月 3 日交吳嘉俊老師辦理為荷，如有查詢，請致電 2670 3849         

與吳嘉俊老師聯絡。 

  

 

此 致 

貴 家 長 

金錢村何東學校署任校長   

 

 

 

二零一八年十一月三十日 



通告(八十九) 回條(交吳嘉俊老師) 
(請在適當的□ 內加上號) 

敬覆者： 

 

本人同意 / 不同意 小兒 / 小女 參加北區小學校際田徑運動會及        

知悉各項安排。 

（若同意）請安排小兒 /小女：  

 大約3:45於北區運動場解散後，自行回家。 

 大約3:45於北區運動場解散後，由家長接回。 
 

另外，如當天實際解散時間因比賽順延或提早，本人 需要 / 不需要      

個別電話通知，本人之聯絡電話號碼：___________________。 
 

   此    覆 

金錢村何東學校署任校長 

_____班學生：________________(    )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家長簽署：________________ 

二零一八年十二月    日   

 

 

 

 

通告(八十九) 回條(交吳嘉俊老師) 
(請在適當的□ 內加上號) 

敬覆者： 

 

本人同意 / 不同意 小兒 / 小女 參加北區小學校際田徑運動會及        

知悉各項安排。 

（若同意）請安排小兒 /小女：  

 大約3:45於北區運動場解散後，自行回家。 

 大約3:45於北區運動場解散後，由家長接回。 
 

另外，如當天實際解散時間因比賽順延或提早，本人 需要 / 不需要      

個別電話通知，本人之聯絡電話號碼：___________________。 
 

   此    覆 

金錢村何東學校署任校長 

_____班學生：________________(    )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家長簽署：________________ 

二零一八年十二月    日   

 


